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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到2025年，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对服

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作用有效发挥，

对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支撑作用显著增强，对满足人民群众法治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供给作用持续提

升。”近日公布的《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意见（2021-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描绘了这样一幅北京未来5年法治政

府建设的新蓝图。

　　根据《实施意见》，北京将聚焦人民群众

的新期待、新要求，在未来5年全面建设职能

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

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同时力

争60％以上的区获得“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区”命名。作为任务举措，《实施意见》还提

出74项机制层面的微创新，在坚持突出关键

少数和基层基础“双重点”，坚持实现法治政

府和法治社会“双促进”的方向中，探索具有

首都特色的法治政府建设新路径。

  新增两大体系突出引领和

强基导向

　　对比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

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北

京在《实施意见》中增项提出要“健全领导

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培养体系”和“健

全基层依法行政能力建设体系”。

　　据介绍，新增这两大体系的背后是北

京市对突出“关键少数”和“强基导向”深层

次的思考：“领导干部、基层政府的法治意

识、法治思维还没有达到理想程度，法治政

府建设水平在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亟

待解决……”

　　聚焦这些难题，《实施意见》开篇即明确，

要坚持首都特色，落实首善要求，切实解决

党和政府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制

约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的突出问题。

　　“通过推进领导干部学法常态化、构建

依法行政教育培训平台等方式，使得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能

力全面提高”，是《实施意见》为健全领导干部法治思

维和法治能力培养体系指出的路径。

　　“目前，基层还属于薄弱环节。”参与起草工作的

北京市司法局法治调研处二级调研员吴苗林称，近

年来北京市开始推行行政执法权下沉到街道，基层

法治力量得以加强，但在综合执法、基层政府依法行

政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且各街乡乃至北京市各

区之间也存在着法治政府建设不平衡的现实问题。

　　对此，《实施意见》在“健全基层依法行政能力建设

体系”中提出，未来5年，北京市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

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要全面落实，基层依法行政

体制机制要不断健全，法律实施“最后一公里”要有效

贯通，基层干部依法行政能力明显增强。同时，要凝聚

起齐抓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合力，建立区域内不同街

道（乡镇）间法治政府建设常态化帮扶机制。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金国坤认为，北京根

据近年来在党建引领、接诉即办等方面的改革成果，

在《实施意见》中提出的上述工作机制，有利于解决

现实问题，具有“补短板、强弱项”的鲜明特色，将切

实增强各项任务举措的针对性、实效性。

70余项微创新为达成目标提供保障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三个区和两个项目被命

名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和示范项

目。对于未来5年，《实施意见》提出了新目

标：力争60％以上的区获得“全国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区”命名，更多项目获得全国法治

政府建设示范项目命名，法治政府建设整

体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强有力的抓

手。吴苗林称，北京不仅要坚持发挥督察考

核和示范宣传的“双效应”，还要坚持实施

制度构建和文化营造的“双驱动”。

　　《实施意见》共提出74项创设性任务举

措，覆盖10大任务体系。其中，在“健全行政

权力运行体系”方面，提出要严格控制新设

行政许可，健全完善行政许可设定审查机

制，防止以备案、登记等形式变相设定或者

实施行政许可；构建以“风险+信用”为基

础、“分级分类+协同”为关键、“科技+共

治”为驱动的一体化综合监管制度体系，推

行以市场主体为核心的场景化监管模式。

　　在“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方面，提

出将推进立法与执法的有机贯通，建立健

全立法起草、审议过程中专门听取执法机

构意见建议机制，全面、客观收集和分析执

法机构立法需求和意见建议。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曹

鎏认为，包括打造数字法治政府在内的70余

项机制微创新，有利于解决法治政府建设的

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这些微创新也为北

京实现法治政府建设5年目标提供了有力

保障。

　　邀请群众参与提升法治获

得感

　　“人民满意”是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价

值准绳。无论是《实施意见》中明确“开门立

法”，还是引入“群众打分”，或是“向下赋

权”，着眼点都是以制度力量保障“以民为

重”在法治政府建设中落到实处，汇聚起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强大合力。

　　几天前，李先生接到一条短信，称其存

在违法停车的行为。极少收到罚单的李先

生赶紧登录“交管12123”App接受处罚，让他没想到

的是，交管部门对他作出的处罚仅仅是“警告”。记者

了解到，未来，类似这样的“柔性”处罚将越来越多。

　　《实施意见》规定，北京将推行审慎包容监管，全

面推广轻微违法免罚和初次违法慎罚制度。“这也是

对群众呼声的积极回应。事实上，我们还要更进一步

推进行政机关普法责任制清单全覆盖，让社会公众通

过体验式的法治实践活动，得到法治思维的培育。”吴

苗林称，比如交管部门还将进一步告知违法交通参与

者因何受罚，又因何“轻罚”或“免罚”，并提供包括参

与公益活动在内的更多形式的“学法减分”法治实践。

　　在《实施意见》中，直接涉及群众参与的条款多

达数十项，包括引导群众参与政府立法、监督行政执

法、更好更快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创业、畅通社情民意

表达和反映渠道、探索完善社会公众等列席政府有

关会议机制等不一而足。

　　北京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是同向和一致的，《实

施意见》所绘制的新蓝图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北京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生动体现。我们也将围绕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落实‘依法全面履职’

的行政要求，努力推动建设守法、有为、共享的法治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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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郄建荣

　　

　　近日，随着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情况

的公开，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被公开曝光。《法治日

报》记者注意到，虽然“触目惊心”的问题已不多见，但

是，一些地方及企业存在的生态环境特别是违法违规

问题依然突出，其中个别问题还相当严重。

　　今年9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广东、吉林、四川、湖

北、山东等5省以及中国有色集团、中国黄金集团两家中央

企业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察进驻。12月12日至14日，7个

督察组分别向5省及两家中央企业反馈了督察情况。

　　截至督察情况反馈时，已有1115名领导干部被问

责。督察组在向5省及两家中央企业反馈了督察情况

后，还分别向他们移交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

督察组指出，对失职失责问题，5省以及两家中央企业

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

准、有效问责。对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或需要提

起公益诉讼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典型问题被反复提及

　 今年9月，督察组在对5省及两家中央企业进行督

察进驻时曾公开曝光45起典型案件。12月12日至14日，

督察组在向5省及两家中央企业反馈督察情况时，45起

典型案件中的一些问题再次被督察组提及。

　　“在广东省一些出海水道内，不法分子为牟利私自改

装船只，对海砂进行冲洗或浸泡，甚至将集装箱船、平板船

改装成洗泥作业平台，冲洗建筑垃圾、弃土或淤泥生产建

筑用砂，高浓度含盐废水或泥浆水、渣石直排河道，局部水

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这是今年9月督察组在

对广东省进行第二轮督察时发现的突出问题之一。督察

发现，广东省一些出海水道内的非法洗砂洗泥船只设备

简陋，没有任何环保措施，大量泥沙废水直排河道，在水面

形成大面积黄色污染带，影响恶劣，群众举报不断。

　　今年9月，督察组进驻广东省期间，曾将这一问题

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

  12月13日，督察组在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反馈督察

情况时再次提及这一问题。督察组表示，近年来，珠三

角河道非法洗砂洗泥行为日益猖獗，污染河道水质，改

变河床形态，对水生生物栖息繁衍带来不良影响。广东

省直有关部门对此主动作为不足，监管力度不够，非法

洗砂洗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

　　四川省眉山市违法开发房地产，黑龙滩水源地生态

环境遭到破坏，是今年9月督察组进驻四川省时公开的

典型案件。针对这起案件，12月13日，督察组在向四川省

委、省政府反馈督察情况时指出，2018年4月以来，眉山市

违规在黑龙滩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开发房地产项目，

仅长岛未来城、天府生态城两个片区在建和已建成项目

就多达1097栋，占地面积约3222亩。眉山市人大法工委在

无法律解释权情况下，违背立法本意进行立法解释，为

该区域房地产开发“开绿灯”；省林草局违规为上述项目

办理林地使用手续，准保护区342.56亩林地被侵占。

　　12月13日，督察组在向中国黄金集团反馈督察情

况时指出，潼关中金黄金矿业位于秦岭北麓一般保护

区，40多处历史遗留废渣场压占原有植被、破坏地貌，

生态修复弄虚作假，东桐峪内废渣场修复治理层层转

包至潼关兴业石渣厂，厂名虽为生态治理，实为开挖石

料。潼关中金冶炼距黄河干流不足10公里，多次因环境

违法问题被行政处罚。

　　上述问题之所以再次被提及，足以证明问题的严

重性。

“两高”问题成共性问题

　　从督察组公开的督察情况看，5个省都存在“两高”

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共性问题。

　　通过对广东省的督察，督察组发现，广东省虽是经

济发达省份，但是，“‘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冲动仍然存

在”。督察组指出，2020年以来，广东省121个在建或建

成用能1万吨标准煤以上“两高”项目中，未经节能审查

的达42个，占34.7％。2021年，云浮市在建和拟建1万吨标

准煤以上的“两高”项目16个，新增能耗超出全市能源

消费总量一半以上。南方东海钢铁400万吨优特钢项目

产能置换要求未落实、节能审查未通过，2020年以来当

地还通过“化整为零”方式为企业获取林地使用指标

1950亩。韶关市“十三五”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任务均

未完成，2020年以来仍有9个“两高”项目未批先建。阳

江市将已经基本建成的阳春正达实业年产25万吨不锈

钢板加工项目，虚报为未开工拟建项目。

　　12月13日，督察组在向广东省反馈督察情况时指

出：“2021年上半年，广东省能耗强度控制形势严峻，被

国家有关部门一级预警。”

　　四川省、吉林省、湖北省则被指“两高”项目管控不

力。督察组透露，2020年以来，乐山市在未通过节能审

查情况下，默许夹江县华兴陶瓷有限公司高端墙地砖

陶瓷生产线技改扩建等16个高耗能项目未批先建。四

川珠峰瓷业有限公司等陶瓷企业先后未批先建15条大

板、岩板生产线。吉林省辽源市吉林鑫达钢铁有限公司

120万吨/年炼焦项目在未取得节能审查、施工许可等

手续的情况下，2019年4月擅自开工建设。2021年1月一

期60万吨/年炼焦项目正式投产后，炼焦废气长期直

排。湖北省上报清单内在建或投产的综合能耗5万吨标

准煤以上的36个“两高”项目中，有30个手续不全便开

工建设。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为推进“两高”项目建

设，甚至在煤炭替代上弄虚作假。

　　在谈到山东省“两高”项目时，督察组指出，山东省

一些地方“两高”项目违规问题突出。其中，2018年以来

全省新建的206个“两高”项目，有114个存在违规行为。

济宁市、泰安市分别违规建成焦化产能260万吨/年、

400万吨/年。东营市列入清单管理的19个地方炼油项

目均为违规备案建设，涉及产能6040万吨/年。

企业违规问题仍严重

　　对广东、四川、吉林、湖北以及山东省的督察已是

第二轮，从督察组公开的情况看，虽然“触目惊心”问题

已不多见，但是，仍有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企业下属企

业违法违规问题依然严重。《法治日报》记者对督察组

提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如下梳理。

　　督察组指出，广东省清远市稀土盗采猖獗，累计破

坏39处3581亩山林植被，但生态修复走过场，水土流失和

污染问题突出。四川省德阳市郪江流域污染治理严重滞

后，中江县以应急治理代替常规治理，在水质断面上游

“撒药治污”，弄虚作假干扰水质监测；全省多数地质公

园长期批而未建、建而不管。吉林省松原市、长春德惠市

印发的有关文件照搬照抄；辽源市东丰县临时编造生态

环境保护年度工作计划应付督察；通化市辉南县明知龙

堡森林度假村项目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且侵占吉林龙

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仍建立包保机制强力推动。湖北

省污水管网历史欠账较多，管网错接、漏接、混接等问题

突出，仅武汉市探测出混错接点达3932个；2018年以来，

仙桃市五乐台精品度假酒店陆续填占排湖水面约2000平

方米。2017年至2019年，山东省潍坊诸城市陆续在三里庄

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规审批正大繁华新城等5个

建设项目，占用二级保护区1141亩；2020年又推动违规调

整保护区范围。聊城市、淄博市为将污染地块用于开发

建设，在污染地块调查报告上弄虚作假；泰安市管控不

到位，污染地块长期被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至于两家中央企业下属企业的问题，督察组披露

说，2006年至2020年，中国黄金集团实施的54个资源整

合矿产开发项目中，有17个违反资源开发和生态环保

要求。2018年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查出存在突出问题

的乌拉嘎黄金矿业、内蒙古矿业，健康安全环保考核仍

然是满分。近年来，中国黄金集团31家企业因未批先

建、超标排污、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等被地方有关

部门行政处罚71次。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被指“集团环境管理

存在‘宽松软’现象，责任层层衰减，违法违规问题突

出。”其中，锌业公司林东分厂曾因篡改污染源自动监

控数据受到处罚，今年9月督察组进驻时仍发现这家企

业通过篡改在线监测数据截距、采样桶内加注清水等

方式进行造假，而且多次篡改监测数据。督察发现，

2018年以来，仅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自查发现的涉

及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就达126个。

　　据督察组介绍，这些问题中的有些问题已被作为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给5省及两家中央企

业。督察组要求5省及两家中央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向社

会公开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

　　本报讯 记者徐鹏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人

社厅获悉，今年以来，该厅持续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加大稳岗返还

政策实施力度，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切实

发挥了失业保险社会“稳定器”、民生“减震阀”

作用。今年符合稳岗返还政策条件的参保单位

共9200余户，截至目前共为9039户参保单位发

放稳岗返还资金0.77亿元，惠及职工32.31万人，

受益单位户数较去年增加3221户，增长率达

55.36％。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医保基金监管工作正在向纵深推进。

　　国家医保局、公安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查

处骗取医保基金案件行刑衔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公安机关

高度重视查处骗取医保基金案件行刑衔接工作，形

成合力，依法打击骗取医保基金违法犯罪行为，切实

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治病钱、救命钱”。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指出，《通知》是国家医

保局、公安部适应医保基金监管新形势发展，深化医

保部门与公安部门在会商机制、线索通报、信息共

享、宣传教育、奖惩机制等方面的协作配合的具体举

措，意在加快构建医保基金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有

机衔接、优势互补的运行机制，始终保持打击诈骗医

保基金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卿认为，在打击骗取医保基

金违法犯罪的过程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是两种不

同的执法手段，通过完善这两种手段的衔接使用机制，

可以加强对潜在和现实的违法行为人的震慑，进而更

好地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初步遏制骗保频发局面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公安部不断加强协作，共

同打击骗取医保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初步构建起

打击医保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医保欺诈骗保案件

普发、频发的局面得到初步遏制，医保基金监管工作

取得一定成效。

　　“但医保基金监管形势依然严峻，诈骗医保基金

违法案件仍然时有发生。”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坦

言，河北省成安县、山东单县医保欺诈骗保案件等，

警示我们打击诈骗医保基金违法犯罪行为的任务仍

然十分艰巨，需要常抓不懈。

　　《通知》正是在此背景下发布的。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说，医

保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医疗保障基金需要与其他部门

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尤其要与公安机关建立沟通协

调、案件移送等机制，做好行刑衔接工作。

　　娄宇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法治保

障，这套机制在我国的运行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表

现在：一方面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的认

定标准不统一，而且由于后者缺乏专业知识，往往难

以判断前者移交案件的性质，很多案件只能不了了

之；另一方面，公安机关警力有限，在无法对案件定

性的前提下，更加缺乏立案、侦查和查处的积极性。

　　为此，《通知》要求深化医保部门与公安部门在

会商机制、线索通报、信息共享、宣传教育、奖惩机制

等方面的协作配合，加快构建医保基金行政处罚与

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优势互补的运行机制。

立案审查期限分3个档次

　　长期以来，医保行政机关在查处骗取医保基金

案件时，如发现该涉案违法行为涉嫌犯罪，是在进行

行政处罚之后还是在完成行政处罚之前进行移送，

实践中有不同意见和做法。

　　有观点认为，医保行政机关应在实施行政处罚

后再移送，这样行政机关就切实履行了其职责，且行

政和刑事双罚有利于增强对欺诈骗保行为的震慑

力。但也有观点认为，实现行政和刑事双罚会扩大打

击面，不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而我国相关法律法

规一般要求不进行双罚，在进行刑事处罚量刑时考

虑并吸收已有的行政处罚。

　　张卿说，为解决对上述案件移送时存在的争议，

《通知》明确规定：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医保基

金监管执法过程中”，发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使

用医保基金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即应依法向同级

公安机关移送。张卿解释说，这要求医保行政机关在

执法过程中一旦发现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就应该

移送，不应等到完成行政处罚之后再进行移送。

　　另外，《通知》将公安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移送案

件的立案审查期限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区分为3个档

次：对于一般案件的立案审查期限仍是3日，在第二

档次存在需要查证的涉嫌犯罪线索的案件，立案审

查期限不超过7日，第三档次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

件”的，经县级及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审

查期限可以延长至30日。

　　在张卿看来，《通知》按照不同案件的线索情况

和复杂程度对进行立案审查期限作出不同规定，这

样的区分考虑到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对证明标准不

同的要求，也考虑到多样化、差异化的案件类型对取

证难度的差异，有助于公安机关在期限内更好地决

定是否立案，即提高立案决定的正确程度。

建立行刑衔接联络人机制

　　《通知》明确，健全查处骗取医保基金案件协作

机制。深化移送案件查办协作。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公安机关要建立行刑衔接联络人机制，协同做好

移送案件的查处工作。

　　张卿说，行刑衔接联络人机制一方面能发挥医

保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之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

也能监督医保行政机关，避免出现“该移不移”“以罚

代刑”的现象。

　　除此之外，联席会议和情况通报制度也是畅通

部门沟通的重要机制。《通知》规定联席会议在时间

上不仅要定期召开，在内容上还需要互通医保案件

的工作情况实现信息共享，进一步从信息沟通上解

决行刑衔接困难的问题。

　　张卿指出，联席会议制度有助于行政执法人员

和刑事司法人员对医保欺诈案件中尚存的分歧达成

共识，共通共商案件中对于犯罪案件移送标准问题

的分歧，避免因医保监督部门和刑事司法机关的认

识不同影响案件移送，导致医保欺诈行为人逃脱法

律制裁。

　　《通知》规定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和公安部对完善

社会监督的重要责任。具体而言，两部门要加强查处骗

取医保基金政策宣传力度，鼓励动员全民参与监督，积

极举报骗取医保基金违法犯罪行为。完善举报线索处

理流程，落实举报奖励措施，依法依规重奖快奖；严格

执行举报保密制度，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营造社会关

注、参与、支持基金监管工作的良好氛围。

　　张卿说，如果打击欺诈骗保仅仅依靠行政机关和

司法机关的执法力量，就很难覆盖所有的欺诈骗保行

为并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因而有必要完

善社会监督。要加大骗取医保基金违法犯罪案件曝光

力度，做好舆论宣传引导工作，有效发挥警示教育作

用，从而更好地惩处违法犯罪行为、震慑犯罪分子。

　　《通知》迈出了我国医保基金监管领域行刑协作的

第一步。娄宇建议，未来可以结合联席会议和情况通

报制度，吸收医疗技术、医院管理、法律、财务等多个

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研究骗取医保基金违法犯罪行

为的构成要件，形成统一的认定尺度，由国家医疗保

障局和公安部定期发布典型案例以及认定建议，逐步

实现同案同判，最终实现行刑之间的协调和衔接。

两部门构建查处骗取医保基金案件行刑衔接机制
专家建议统一医保基金违法犯罪行为认定尺度确保同案同判

青海9039户参保单位

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今年以来，江苏省

如皋市“扫黄打非办”、

如皋市网信办已在全市

14个中小学校建立“护

苗”工作站。图为12月14

日，如皋市丁堰镇丁堰

小学学生们在参与趣味

游戏，寓教于乐学习扫

黄打非知识。当日，如皋

市丁堰镇首个学校“护

苗”工作站在该校成立。

本报通讯员 徐慧 摄

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情况公开

触目惊心问题虽不多见但个别问题相当突出

环保在行动
核心阅读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指出，对失职失

责问题，广东、吉林、四川、湖北、山东等5省

以及中国有色集团、中国黄金集团两家中

央企业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

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


